
勤休制度宣導



訂定背景

🔹 釋字第785號解釋：

強調合理的服勤時數與

休假頻率

🔹 超時服勤應有補償

機制



法規修正重點
（一）

「公務員服務法」(簡

稱公服法)

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

地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

服勤實施辦法」(簡稱服

勤辦法)

✅每日工時上限：12小時

✅ 每月加班時數上限：60小時



法規修正重點
（二）

「公務人員保障法」(簡稱保

障法)

✅ 明定加班補償方式

✅ 補休期限：2年

✅ 補休結算機制：因業務需要無

法於期限內補休完畢 → 可視機關

預算情形發給加班費或行政獎勵



法規修正重點
（三）

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」

📌 辦公日：不超過4小時

📌 放假日／例假日：不超過8小時

📌 每月上限：20小時

📌 例外情況：專案加班

加班費計算基準：每小時=(月支薪

俸+專業加給+主管職務加給)/240，

以元為單位，元以下四拾五入。



「新北市政府所
屬各機關學校教
職員工出差加班
應行注意事項」
加班核准權責

📍 一般加班：

• 上班日：最多4小時

• 假日／例假日：最多8小時

• 每月不超過20小時

📍 專案加班權責：

1. 校長核可：每日總工時不超過

12小時，全月不超過20小時

2. 教育局核可：每日總工時

12~14小時，或全月加班

20~60小時



學校業務適用

--校外教學專
案加班 案例

校長權責

對象：校外教學帶隊工作人員

加班上限：上班日夜晚加班4~6小

時(含)內且全月合計加班總時數

於20小時(含)內

應備表件：

1、事先妥適調配帶隊工作人員之

任務分工、減少非必要勤務、簡

化業務流程

2、簽

3、專案加班請示單暨名冊

如全月加班總時數超過20小時不超

60小時(含)必須函報教育局



總結與提醒

🔔各單位主管宜考量業務之

急迫性及必要性覈實指派加

班

🔔請同仁於補休期限內休畢，

以落實保障同仁健康權，維

護加班補償權益


